
 

 

資料文件  

立法會  
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  

有關授予領館特權及豁免權的附屬法例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闡述  -  

(a )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（ 中 央 政 府 ） 授 予 印 度 、 意 大 利 、 新

西蘭和俄羅斯聯邦在香港特別行政區（香港特區）

設立的職業領館及其人員的特權及豁免權的事宜；

以及  

(b)  當 局 就 授 予 上 述 領 館 及 其 人 員 的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事 宜

擬備附屬法例的進展。這些附屬法例將會提交立法

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。  

 

背景  

領事關係  

2.  領 事 關 係 是 主 權 國 之 間 透 過 共 同 協 商 而 建 立 ， 旨 在

保護有關國家及國民的權利和利益，促進彼此友好關係和加

強合作。按照一般既定做法，接受國會授予派遣國的領館及

其人員當地一般居民或旅客所不能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。這

些特權及豁免權的授予是對等的，意即接受國和派遣國的領

館人員在其派駐的領館轄區內均享有相同程度的特權及豁免

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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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授 予 領 館 人 員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， 是 主 權 國 賴 以 建 立 領

事關係的基石，用意不在於惠及個人，而在於確保領館人員

代表派遣國有效執行職務。領館的職務包括  -  

(a )  在接受國內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的利益；  

(b)  增進派遣國與接受國間的商 業、經濟、文化及科學

關係的發展；及  

(c )  對派遣國國民給予各項所需協助。  

4 .  若 領 館 人 員 在 領 館 轄 區 內 的 行 為 或 言 論 動 輒 導 致 他

們受到檢控、逮捕或羈留，則該等人員便不能有效地履行上

述職務。因此，授予特權及豁免權，是主權國之間建立領事

關係的先決條件。  

根據國際公約授予特權及豁免權  

5.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（ 中 國 ） 在 一 九 七 九 年 加 入 的 《 維

也納領事關係公約》 (《維約》 )，是在一九六三年訂立的多

邊國際公約。這條多邊國際公約把有關領事關係和設立領館

所涉及的事宜的國際法規則，以及領事特權及豁免權，編纂

為成文法則。《維約》第七十三條訂明該公約並不禁止各國

間另訂國際協定以確認、或補充、或推廣、或引伸公約的各

項規定。因此，某國可就領事事宜與他國締結雙邊協定，例

如授予《維約》並未具體規定的領事特權及豁免權，或訂明

《維約》並未具體規定的職務。  

香港的情況  

職業領館的標準特權及豁免權  

6.  目前，香港特區共設有 58 個職業領館。這些領館及

其人員享有《維約》所規定的特權及豁免權。按照普通法慣

例，《維約》內影響私人權利和責任或要求在現行法例作出

例外規定的條文，已藉《領事關係條例》 (第 557 章 )具體列

明在香港特區法律內。這些特權及豁免權大致上包括以下數

個範疇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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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領館館舍、檔案及文件不受侵犯；  

(b)  領事官員人身不受侵犯（干犯嚴重罪行者除外）；  

(c )  為執行領事職務而實施的行為獲管轄之豁免；  

(d)  豁免就執行領事職務所涉事項的作證義務；及  

(e )  免 稅 、 免 納 關 稅 及 免 受 查 驗 、 免 除 個 人 勞 務 及 捐

獻。  

中央政府簽訂並適用於香港特區的雙邊協定  

7.  除 《 維 約 》 外 ， 中 央 政 府 迄 今 已 把 九 項 與 個 別 主 權

國簽訂的雙邊領事協定適用於香港特區。這些主權國為澳大

利亞、加拿大、印度、意大利、新西蘭、俄羅斯聯邦、大不

列 顛 及 北 愛 爾 蘭 聯 合 王 國 (英 國 )、 美 利 堅 合 眾 國 (美 國 )和 越

南。這些雙邊協定用以處理《維約》未有特別涵蓋的事宜，

包括增補特權及豁免權，例如  -  

(a )  領館人員的寓邸不受侵犯；及  

(b)  領事官員及其家屬的人身不受侵犯。  

8 .  此 外 ， 部 分 雙 邊 協 定 也 就 有 關 領 館 管 理 遺 產 的 增 補

領事職務作出規定，有關派遣國的領事官員獲賦權  -  

(a )  保護及保存有關國家的已故 國民在香港特區內的遺

產；  

(b)  維護有關國家國民就某死者 在香港特區遺留的財產

所享有的權利的利益；及  

(c )  接受有關國家國民因他人死 亡而有權獲得的在香港

特區內的款項或財產，以便轉交予該等國民。  

9 .  基 於 對 等 原 則 ， 上 述 增 補 特 權 及 豁 免 權 以 及 增 補 領

事職務也適用於中國派駐有關國家的領館及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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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中 國 與 外 國 簽 訂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九 項 雙 邊 領 事

協定列於附件。有關協定的文本全文已刊登在憲報，並上載

至律政司的網站，供公眾閱覽。  

立法建議  

11.  現 時 ， 這 些 雙 邊 協 定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是 根 據 《 基 本

法 》 第 十 八 條 公 布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全 國 性 法 律  － 《 中

華人民共和國領事特權與豁免條例》，在香港特區產生法律

效力。按照普通法慣例，適用於香港特區的雙邊協定條文如

影響私人權利和責任，或需要香港特區的現行法例作出例外

規定的條文，應藉本地立法予以鞏固。為此，當局在二零零

零年制定了《領事關係條例》 (第 557 章 )，提供了靈活的框

架，以鞏固中央政府簽訂的雙邊領事協定內的相關條文。此

外，《領事館官員管理遺產條例》 (第 191 章 )及《領事協定

條例》 (第 267 章 )也提供框架，對中央政府與有關國家就領

事館官員在香港特區內管理遺產的若干增補領事職務給予效

力。  

12 .  在 設 立 上 述 法 例 框 架 後 ， 我 們 已 開 始 根 據 第  557
章、第  191 章和第  267 章的規定，以命令形式擬備附屬法

例，以鞏固附件所列的雙邊協定的有關條文。有關授予澳大

利亞、加拿大、英國、美國和越南駐香港特區領館及其人員

增補特權及豁免權，以及增補領事職務的命令，已分別在二

零零三年十一月和二零零五年七月制定。至於其餘的雙邊領

事 協 定 (即 與 印 度 、 意 大 利 、 新 西 蘭 和 俄 羅 斯 聯 邦 簽 訂 的 雙

邊 協 定 )， 我 們 最 近 已 完 成 諮 詢 有 關 領 館 的 工 作 ， 並 會 於 稍

後把有關授予上述駐香港特區領館及其人員的增補特權及豁

免權以及增補領事職務的附屬法例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

審議的程序。  

 

 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行政署  

二零零九年二月  



附件  

中央人民政府與外國簽訂  
涉及授予領館特權及豁免權的雙邊協定一覽表  

 
 
  適用於香港  

特區的日期  

1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不列顛及北愛

爾蘭聯合王國政府關於英國在中華人民

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設立總領事館藉

互換照會而達成的協議  

1997 年 7 月 1 日  

2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美利堅合眾國政

府關於在香港特別行政區保留美國總領

事館的協定  

1997 年 7 月 1 日  

3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意大利共和國政

府關於在香港特別行政區保留意大利總

領事館藉互換照會而達成的協議  

1997 年 7 月 1 日  

4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領事

協定  
1999 年 3 月 11 日

5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

領事條約  
2000 年 7 月 26 日

6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利亞領事協定  2000 年 9 月 15 日

7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度共和國政府

就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度共和國領事

條約》有關問題藉互換照會而達成的協

議  

2001 年 7 月 28 日

8 .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羅斯聯邦領事條約 2003 年 10 月 23 日

9 . 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蘭領事協定  2006 年 4 月 23 日

 


